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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阳 通讯员汪丽君
阮玉洁）“你们想得真周到啊，我出门不
方便，正为剪头发发愁呢！”5月13日，
在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杨下社区，一
群身穿红马甲的工会志愿者走街串巷，
邀请专业理发师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
人和老人免费理发，受到居民一致好评。

这是在5月15日第32次全国助残
日到来前夕，市总工会开展的关爱残疾
人走访慰问活动，在给行动不便残疾人
理发的同时，走访慰问了杨下社区7位
残疾人，给他们送去米、油等物资。

志愿者每到一位残疾人家中，都详
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家庭情况及面临的
困难，鼓励他们树立生活信心，用勤劳的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同时，志愿者帮助
打扫房前屋后，营造干净整洁家园环境，
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市总工会志愿者服务队队长付晓明
表示，今后要将“党建+志愿服务”常态化，
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助残帮困行列
中来，把温暖传递给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让下基层、进家庭、送关怀的党建活动，成
为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成果的抓手，更成为工会“娘家
人”践行关心关爱群众的生动名片。

咸宁工会“娘家人”助残志愿服务在行动——

义务理发送上门 温暖从“头”开始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左长
康）日前，市政府办印发《关于调整
2022年咸宁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和特困人员（含孤儿）救助供养标准
的通知》，对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
整，进一步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增强城乡困难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调整后的标准自2022年4月1
日起执行。

调整后，我市城市低保月人均保
障标准为632元、农村低保年人均保
障标准为6380元、农村特困人员年人
均保障标准为12006元、社会散居孤

儿月人均保障标准1263元、福利机构
集中供养孤儿年人均保障标准24254
元，同比2021年分别增长1.4%、4%、
9%、1.4%、1.3%。

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为632
元，同比增长1.4%，其中咸安区690
元/人/月，嘉鱼县650元/人/月，赤壁
市 650 元/人/月，通城县 600 元/人/
月，崇阳县600元/人/月，通山县600
元/人/月。

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为
6380元，同比增长4%，其中咸安区
6600 元/人/年，嘉鱼县 7020 元/人/

年，赤壁市 6600 元/人/年，通城县
6062 元/人/年，崇阳县 6000 元/人/
年，通山县6000元/人/年。

农村特困人员年人均保障标准为
12006元，同比增长9%，其中咸安区
12144元/人/年，嘉鱼县14040元/人/
年，赤壁市 12252 元/人/年，通城县
12132元/人/年，崇阳县11388元/人/
年，通山县10080元/人/年。

据悉，从2014年开始，我市开始
执行社会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每
年根据上年度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测算当年社会救助保障标

准。城市低保标准按照上年度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0%以上调
整；农村低保标准按照上年度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0%以上调
整；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照
当年城市低保标准2倍调整；社会散
居孤儿养育标准按照不低于调整后城
市特困人员救助标准调整；农村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照上年度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0%调整；福
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标准按照社会散
居孤儿养育标准的1.6倍调整。实行
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城乡标准统一。

进一步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我市2022年社会救助标准再上调

工伤预防之案例说法（（3131））

案例12：未参保单位只需要支付工
伤职工的医疗费就可以吗？

案情：2013年7月，冯某入职某公司

从事车间操作工，公司未给冯某办理公
司保险。8月15日，冯某在工作中不慎
被圆管滚落砸伤脚部，经医院诊断为右
足拇指粉碎性骨折，公司为其支付了医
疗费用，当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冯某为九级伤残。事后，冯某与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其住院伙

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公司则认为他们出于人道主
义为冯某支付了医疗费用已经仁至义尽
了。那么，公司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分析：公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依

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结论：公司没有为冯某参加工伤保
险，由公司支付《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定的责任。本案
中，公司应当支付冯某住院伙食补助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本报讯（记者郭蓉 通讯员曹细丽）
5月16日，我市生态环境系统启动开展
大练兵第一轮交叉执法检查暨“送法入
企”活动，贯彻实施分类分级监管执法、
规范企业环境监管、破除生态环境污染
顽疾。这也是我市生态环境系统换发新
版执法证后，首次在全市范围开展异地
执法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半个月，持续
至5月31日结束。活动结合2022年执
法计划，对全市涉水工业企业、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企业、涉VOCs企业、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企业、涉危险废物企业、自动
监控重点排污单位、2021年新建建设项
目、重点信访件、工业园评级交办的问题
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与以往交叉检查不同，本次活动侧
重异地执法，即由各检查组异地完成从
检查到调查取证全过程。并要求每个检
查组出真招、动真格，以查获典型案例为
活动结束前提条件。检查中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的，将在案件调查终结后移交属

地生态环境分局依法查处，以最严的标
准抓典型、办要案，彰显生态环境执法权
威。并在活动结束后，针对各地典型案
例进行展评。

同时，活动中将为企业发放普法宣
传册，宣传法律法规及政策；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业务培训，提供环境管理方
面的咨询服务与指导，帮助企业提高环
境管理水平。对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
为企业提出科学整改建议，并对整改进
展情况跟踪督办、核查。

我市启动生态环境交叉执法检查暨“送法入企”活动

以最严标准抓典型办要案

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员万成）“这样的宣讲
活动特别有实用性，收获很
多，希望今后多多开展。”5
月13日，在全国首个家庭教
育宣传周之际，市妇联联合
咸安区妇联、咸安区浮山街
道办事处，在香城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喜迎二
十大‘宁’聚她力量——宁
姐姐红色宣讲走进香城社
区”活动，为社区居民送上了
一堂温馨的“家庭课”。

据悉，今年1月1日起正
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每年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
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为
此，市妇联组织系列活动，以

“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为
主题，面向社区、学校、家庭，
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展示
和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发挥
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各类家
长学校作用，宣讲“双减”政策
和措施成效，线上线下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引导家
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帮助
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同时，全市妇联系统将
开展宁姐姐大宣讲、先进妇
女典型学习宣传、红色家风
传承教育、“我为妇女群众办
实事”等彰显妇联特点、突出
妇女和家庭特色、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全年系列宣传活
动，因地制宜地把宣传教育
开展在妇女群众身边，引领
激励鼓舞妇女争做信念坚
定、理想高远、爱党爱国的新
时代女性。

“宁姐姐”红色
宣讲走进社区


